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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產房地產稅基與房地產市價關係稅基與房地產市價關係？？  
 1.參考稅基決定買、賣價格時，應成正向關係；

以往經驗顯然不是。 

 2. 以往經驗是指低稅基、產生低稅賦而與市價

成反向關係。 

 3.課稅原則上應具中立性，稅賦不應影響市價；

如有政策性需求亦應由稅率著手，不應由稅基

之房、地價調整，扭曲了市場的價格體系。 

 4. 稅基評定應使政策歸政策、技術歸技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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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基每年評定或每兩年評定乙次？稅基每年評定或每兩年評定乙次？  

 1.地價稅稅基以往每三年評定乙次主要是基於

經濟原則(徵稅成本節約原則)，改為每兩年或每

年評定乙次則為使稅基即時反映市場價格。 

 2.如何較佳，應視稽徵成本與稅收增減兩者之

關係決定。 

 3.隨稅基查定技術的進步應可朝縮短方向調整，

不足之處以指數調整方式補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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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稅土地稅基、房屋稅基、房屋稅基基  
個別評價或是合併個別評價或是合併房地產評價？房地產評價？  

 1. 土地為自然資源、房屋為資本改良，兩者性

質不同、不宜合併課稅。 

 2.土地應依素地價值課稅、不宜依現況使用價

值課稅，依房地合併交易價格無法反映素地價

值。 

 3.不動產交易價格分離基地價格與地上物價格，

不是不能、而是接受度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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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價稅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稅與土地增值稅稅基基  
分別分別評定或是合併一價？評定或是合併一價？  

 1.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兩者性質不同，稅基不

宜合併一價。 

 2.地價稅依土地收益能力、土地增值稅依土地

交易價格課稅，於兩者關係固定下，依經濟原

則前者可採後者一定比例評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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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稅房屋稅稅基以成本或市價評定？稅基以成本或市價評定？  

 1. 房屋為資本改良應鼓勵、不宜重課，宜採成

本評定。 

 2. 成本宜即時反映事實或以指數調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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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產房地產稅基查估之行政整合？稅基查估之行政整合？  

 1. 土地稅稅基：基準地地價查估委託不動產估

價師、因素調整率表委託估價學會、宗地價格

查定行政部門。 

 2. 房屋稅稅基：委託不動產估價師公會、配合

第四號公報每年定期檢討、發佈。 

 3. 土地稅、房屋稅稅基查估行政宜統合。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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